关于2013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粤建注发〔2013〕1号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局考试机构，省直及中央驻粤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2013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注建〔2013〕1号），现将我省考务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办法
报名分两个步骤：网上报名、报名确认。
（一）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2013年2月19日9:00-3月15日17:00。
考生在上述时间登录“广东省人事考试局专业资格考试网”（www.gdkszx.com.cn）进入我省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深圳市属单位考生请登录深圳市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考生在网上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后须上传本人相片，上传的相片必须为考生本人近半年内的正面彩色免冠证件照，相片大小应为大一寸（33mm×48mm），格式为jpg，文件大小必须在15kb—30kb之间。
从2013年起，考生须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进行报考及参加考试。报考条件见附件1、2，提交报考材料要求见附件3。
（二）报名确认
省直报名点定于2013年3月11日至15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00）受理考生报名确认。省直及中央驻穗单位的考生由单位统一备齐附件3要求的报考材料到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进行审核，同时办理缴费确认手续，省直报名点只能使用银行卡（卡面有“银联”标志的均可）缴费，使用现金缴费必须到工商、建设和农业三大银行柜台。省直报名点地址：广州市华乐路53号华乐大厦南塔14楼（花园酒店东侧），电话：020-83754261。
各市报名确认和缴费的办法、时间、地点由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局考试管理机构或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确定后公布，各市考生请查询所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局或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网站通知。
各市考试管理机构对考生报考材料进行审核，并在2013年3月26日前将报名人数汇总表和考生报考材料报送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考试级别、时间及科目

	级别
	考 试 时 间
	科 目

	一级

	5月11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设计

	
	
	13:30-15:30(2.0小时)
	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

	
	
	16:00-18:00(2.0小时)
	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

	
	5月12日
	8:00-11:30(3.5小时)
	*场地设计（作图题）

	
	
	13:30-17:30(4.0小时)
	建筑结构

	
	5月13日
	8:00-10:30(2.5小时)
	建筑材料与构造

	
	
	12:30-18:30(6.0小时)
	*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

	
	5月14日
	8:00-10:30(2.5小时)
	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

	
	
	12:30-18:30(6.0小时)
	*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

	二级
	5月11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构造与详图（作图题）

	
	
	13:30-16:30(3.0小时)
	法律、法规、经济与施工

	
	5月12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结构与设备

	
	
	12:30-18:30(6.0小时)
	*场地与建筑设计（作图题）


注：带“*”号的5个作图题考试科目的考生于考试前30分钟进入考场做准备。
三、考试方式
（一）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试题分两大类型：知识题和作图题。知识题用答题卡作答，试题（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作图题草图纸由各考点统一配发，各科作图题考试每位考生配发4张A2草图纸，考后收回。作答方式、题纸等有关考试注意事项见附件6，各地应提前印制，在报名时发给考生。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令第167号）和《关于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8〕31号）有关规定，考试成绩有效期和获得执业资格的条件如下：
1.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的有效期限由原5年调整为8年。2006至2007年各年度各科目考试成绩的有效期限分别延长到8个考试年度。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的有效期限由原2年调整为4年。
2.自2008年起，符合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在连续的8个考试年度内，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符合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在连续的4个考试年度内，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
（三）我省各考点均有配备时钟，应试人员应考时，应携带身份证、准考证、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2B铅笔、橡皮和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严禁携带手表、手机、耳机、电子笔等其它电子设备。
四、其他
（一）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1．对于违纪违规行为，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12号）处理,并通告应试人员所在单位。
2．凡是处在违纪违规处理期的人员(在专业资格考试中违纪违规被禁考的本省和外省人员）不得报考。一经发现，即取消考试资格。
（二）报考资格审核
1．考生须诚信报考，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个人相关信息（手机号码等通讯信息必须填写考生本人信息），并对提交的报名表及相片等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网上报名完成后要及时下载打印《报名发证登记表》，报名结束后系统不再支持打印。对信息不真实者和未及时打印《报名发证登记表》者，其后果由考生自负。
2．按照属地原则,各市考试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考务文件规定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审核并负责。
3．省人事考试局将加强对全省考生报考资格审核工作的抽查和监督指导, 对把关不严、审核不合格的单位和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
（三）考场设置
全省主考区设在广州，分考区设在深圳。考试的详细地址以准考证的标注为准。
（四）准考证的获取
考生在2013年5月6日9:00-5月10日17:00期间自行登录“广东省人事考试局专业资格考试网”（www.gdkszx.com.cn）下载准考证,并用A4纸打印。逾期未打印者，后果自负。
（五）证书发放方式
省直报名点报考的考生，可在报名填表时选择“证书速递”服务（由快递公司向考生收取快递费用）由考生本人签收；也可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到省人事考试局领取。各市考生证书由所在市考试管理机构负责发放。
（六）收费标准
根据粤价〔2001〕 52号文规定，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费每科10元，考务费：知识题每科60元，作图题每科120元。
各市考务费分成和收缴按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建设执业资格考试费分成和收缴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综〔2011〕5号）有关规定执行。
（七）2013年考试使用的规范、标准及部门规章见《关于调整注册建筑师考试书目内容的通知》（注建〔2004〕6号）。
（八）按照《关于做好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2005〕9号）和《关于允许台湾地区居民取得注册建筑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131号）规定，符合报考条件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居民，可申请参加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台湾地区居民参加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具体要求见《关于台湾地区居民参加全国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注建〔2007〕2号）。
（九）考试用书
考生可在“广东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网站（www.gdzczx.com）查询考试用书及考试大纲的征订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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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3年度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一）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
	专 业
	学 历 或 学 位
	取得学历或学位后从事建筑设计的最少时间
	对应的最迟毕
业年限

	建筑学
建筑设计

	本科及以上
	建筑学硕士或以上毕业
	2年
	2011年

	
	
	建筑学学士
	3年
	2010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5年
	2008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7年
	2006年

	
	专科
	三年制毕业
	9年
	2004年

	
	
	二年制毕业
	10年
	2003年

	城市规划
城乡规划
建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风景园林
建筑装饰技术
环境艺术
	本科及以上
	工学博士
	2年
	2011年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
	6年
	2007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7年
	2006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8年
	2005年

	
	专科
	三年制毕业
	10年
	2003年

	
	
	二年制毕业
	11年
	2002年

	其它工科
	本科及 以上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
	7年
	2006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8年
	2005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9年
	2004年


（二）不具备上表规定学历的首次申请报名考试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报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1．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2．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中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筑项目不少于一项。
说明：“民用建筑设计”、“其它类型建筑设计”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价局、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375号）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1992年修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分部分。
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从事工程设计工作年限的计算截止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 

附件2
2013年度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
	专 业
	学 历
	取得学历后从事建筑设计的 最少时间
	对应的最迟毕业年限

	中专（不含 职业 中专）
	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
	四年制（含高中起点三年制）毕业
	5年
	2008年

	
	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
	三年制（含高中起点二年制）毕业
	7年
	2006年

	
	相近专业
	四年制（含高中起点三年制）毕业
	8年
	2005年

	
	相近专业
	三年制（含高中起点二年制）毕业
	10年
	2003年

	
	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 ）
	三年制成人中专毕业
	8年
	2005年

	
	相近专业
	三年制成人中专毕业
	10年
	2003年

	大专
	建筑学（建筑设计）
	毕业
	3年
	2010年

	
	相近专业
	毕业
	4年
	2009年

	本科 及以上
	建筑学
	大学本科（含以上）毕业
	2年
	2011年

	
	相近专业
	大学本科（含以上）毕业
	3年
	2010年


注“相近专业”：中专为建筑装饰、城镇规划、工业与民用建筑、村镇建设；大专为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建筑装饰技术、房屋建筑工程、环境艺术；本科及以上为城市规划、建筑工程、环境艺术。
（二）具有助理建筑师、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 年（含3年）以上人员，可以申报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三）不具备上表规定学历的首次申请报名考试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报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1．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四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2．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中型项目不少于一项。
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从事工程设计工作年限的计算截止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
附件3
2013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
提交报考材料要求
一、《2013年度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发证登记表》或《2013年度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发证登记表》（考生从网上自行下载，用A4纸双面打印，经单位审核盖章）一份。
二、首次报考和续考考生都必须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二代身份证或军官证）、学历（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三、报名开始前半年内的大一寸彩色免冠证件照片2张，点贴在身份证复印件空白处，所交照片须与上传照片一致。
四、不具备学历者还须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业绩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五、续考考生如报考单位变动，需提交原单位的解聘证明或工作调动证明。从外省转入的考生需提供成绩转考证明。
以上所附材料原件核对后退回，复印件均须使用A4纸，并加盖验印公章，由验证人签名。
考生须诚信报考，对提交的报考资历、学历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在报考阶段如提交虚假、无效资历、学历的，一经发现，取消报考资格；已参加考试成绩合格的，取消已取得专业技术资格，不给予发放资格证书。情节严重者，两年内不得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各市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核由所在地市考试管理机构负责。
附件4(略）
附件5（略）
附件6
2013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生注意事项
参加知识题考试：
一、考生必须携带2B铅笔和橡皮参加考试。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结构”科目考试的考生，还必须携带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二、在答题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印于试卷封二的“考生须知”，必须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规定的栏目内，将姓名、科目代码和准考证号填写或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在其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的按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三、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用2B铅笔涂黑。如有改动，必须用橡皮擦净痕迹，以防电脑阅卷时误读。 
参加作图题考试：
一、考生于考试前30分钟进入考场做准备。
二、考生必须携带以下工具和文具参加作图题考试：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三角板一套、圆规、丁字尺、比例尺、建筑模板、绘图笔一套、铅笔、橡皮、订书机、刮图刀片、胶带纸等。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考生还需携带2B铅笔。不得携带草图纸、涂改液、涂改带等。
三、正式答题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本作图题考试科目的“考试须知”，将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封面规定的栏目内。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考生，还须将姓名、科目代码和准考证号填写或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
四、作图题必须按规定的比例用黑色绘图笔绘制在试卷上。所有线条应光洁、清晰，不易擦去。各科目里若有允许徒手绘制的线条，其有关说明见相应作图题科目“考试须知”中的规定。
五、考生可将试卷拆开以便作答，试卷答完后由考生本人将试卷中的每一页按照试卷页码编号顺序用订书机重新装订成册，订书钉应订在封面指定位置。
六、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两个作图题考试科目试卷上有选择题，考生完成考试须做三项步骤：1.作图；2.根据作图在试卷上对选择题用绘图笔填空作答；3.根据作图在答题卡上用2B铅笔填涂作答。若漏做其中一项，均视为无效卷，不予评分。 选择题只能选择一个正确答案，且要求试卷上对选择题所选答案与答题卡所填涂答案一致。
特别提请注意，作图题试卷出现下列情况的按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1.在试卷指定位置以外的其他位置书写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
2.使用彩色笔、铅笔、非制图用圆珠笔及泛蓝色钢笔等非黑色绘图笔制图；
3.将考场配发的草图纸夹带或粘贴在试卷上；
4.在试卷上做与考题作答无关的标记；
5.用涂改液或涂改带修改图纸；
6.试卷缺页。
附件7
2013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考试名称、级别、专业及科目信息
	名称
	级别
	专业
	科目

	027.一级注册建筑师
	05.部分科目
	01.一级注册建筑师
	2.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

	
	
	
	4.建筑结构

	
	
	
	5.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

	
	
	
	7.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

	
	
	
	8.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

	
	09.考全科
	01.一级注册建筑师
	1.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

	
	
	
	2.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

	
	
	
	3.建筑设计

	
	
	
	4.建筑结构

	
	
	
	5.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

	
	
	
	6.建筑材料与构造

	
	
	
	7.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

	
	
	
	8.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

	
	
	
	9.场地设计（作图题）


说明：
1.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应对应上表级别与专业代码“填表”。
2.上表内容与新版全国统一的《人事考试管理信息系统（GPTMIS）》对应一致。
附件8
2013年度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考试名称、级别、专业及科目信息
	名称
	级别
	专业
	科目

	028.二级注册建筑师
	04.考全科
	01.二级注册建筑师
	1. 场地与建筑设计（作图题）

	
	
	
	2.建筑结构与设备

	
	
	
	3.法律、法规、经济与施工

	
	
	
	4.建筑构造与详图（作图题）


说明：
1.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应对应上表级别与专业代码“填表”。
2.上表内容与新版全国统一的《人事考试管理信息系统（GPTMIS）》对应一致。
附件9（略）
